附件2
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商承诺书
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公司自愿成为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商，现郑重承诺：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 保证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有效、合法。
3、 承诺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失信经营行为，若在网上商城提交入驻资料、资料审核、经营期间发生失信行为记录，将自动放弃网上商城供应商资格。
4、 坚守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原则入驻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平台。
5、 遵守《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管理暂行办法》（冀财采〔2021〕32号）规定。
6、 承诺参与中央预算单位或军队在网上商城平台采购活动时，交易过程中产生纠纷、争议或投诉的，根据中央军委相关法规进行处理。
7、 如违反以上承诺或《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管理暂行办法》（冀财采〔2021〕32号）规定，自愿放弃网上商城入驻资格并接受河北省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机构依法给予的相关处理处罚，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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